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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是否属实：部分属实
八、办结目标：新乡市生态环境局辉县

分局将加大对橡胶行业污染防治设施的巡
查频次，加强日常监管力度，确保该行业各
环节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废气达标排
放，同时，要求企业生产期间严格执行公司
环境保护制度，进出车间及时关闭门窗，减
少气味逸散，为人民群众营造良好的生活
环境。

九、处理和整改情况：（一）整改情况
1.关于“胡桥乡几家橡胶厂环保设施

不正常运行”的问题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2023年12月

14日办结。具体情况如下：
企业已按照要求，规范使用污染防治

设施。
2.关于“胡桥乡几家橡胶厂气味刺鼻”

的问题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2023年12月

14日办结。具体情况如下：
2023年12月14日，新乡市金瑞辊业有

限公司已对配料工序集气罩规范安装，密
炼车间、混炼车间二次密闭大门已关闭，窗
户已关闭，配料工序密炼、混炼车间上方集
气罩已加装风机。问题已整改到位。

2023年12月14日，辉县市金泰再生资
源有限公司已对破碎车间厂房北侧、开炼
车间动力电机处、搅拌车间南侧厂房破损
处已修补到位。

2023年12月14日，辉县市前进橡胶有
限公司已对压力成形车间上方换气扇拆除
后未封闭的通风口进行密封。

2023年12月14日，辉县市昌胜橡胶厂
已对成形车间彩钢瓦与墙壁之间缝隙修补
完成，密炼车间大门已关闭，成形设备上方
集气罩已加大，密炼车间大门处少量原料
已入库存放。

（二）处理情况
2023年12月12日，新乡市生态环境局

辉县分局对新乡市金瑞辊业有限公司生产
期间，未规范使用污染防治设施的环境违
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豫0782〔2023〕128
号），12月13日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
书（豫0782环责改字〔2023〕124号）。

2023年12月12日，新乡市生态环境局
辉县分局对辉县市金泰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生产期间，未规范使用污染防治设施的环
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豫0782〔2023〕
129号），2023年12月13日下达责令改正违
法行为决定书（豫0782环责改字〔2023〕123
号）。

十、是否办结：已办结
十一、责任人被处理情况：无

四
一、序号：27
二、受理编号：X3HA202312070065
三、交办问题基本情况：辉县市北云门

镇辉薄路上，金龙汽贸园有间汽车喷漆房，
喷漆气味大。辉县冀屯镇河南全新机电噪
声大，喷漆气味刺鼻。

四、行政区域：新乡市辉县市
五、问题类型：大气
六、调查核实情况：举报内容共涉及3

个问题，经调查3个问题属实，整体上，举报
问题属实。

（一）关于“金龙汽贸园有间汽车喷漆
房，喷漆气味大”的问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2023年12月8日，
联合调查组对金龙汽贸园喷漆作坊进行现
场检查，该喷漆作坊处于停业状态。该喷
漆作坊未办理营业执照、环评手续、道路运
输相关业务备案等手续。另调查组发现，
2023年11月22日，该喷漆作坊被北云门镇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日常巡查中发现，并对
其下达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补办相
关手续。

（二）关于“辉县市冀屯镇河南全新机
电噪声大”的问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调查组于2023年
12月8日对河南全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进
行现场调查，该公司正常生产。生产车间
大门未关闭，在企业厂区内能听到明显噪
声。调查组当场委托河南永红环境检测有
限公司对该企业厂界四周进行噪声检测，
检测结果显示该企业厂界噪声符合《工业
企 业 厂 界 环 境 噪 声 排 放 标 准 》
（GB12348-2008）2类。距离该企业最近
环境敏感点为346米的冀祥新区。经走访，
冀祥新区群众反映该公司生产期间噪声对
其没有影响。

（三）关于“辉县市冀屯镇河南全新机
电喷漆气味刺鼻”问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调查组于2023年
12月8日对河南全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进
行现场检查，该企业产品晾晒车间大门未
关闭，车间内有部分产品正在自然风干晾
晒，车间内有明显喷漆气味。调查组现场
调阅该公司原材料有机成分数据报告和使
用记录，该公司使用原料漆是新一代水性
醇酸钢结构漆05，该原料漆所包含的成分
及含量为水性醇酸树脂30%、二丙二醇丁
醚1.5%、水24%、多功能助剂0.5%、钛白粉
20.5%、多功能防锈料23.5%，属于非溶剂型
低VOCS含量涂料。现场委托河南永红环
境检测有限公司对该公司的无组织废气
（非甲烷总烃）进行检测，检测报告（豫永检
测WT2023376）显示：该企业生产期间无
组织排放废气（非甲烷总烃）浓度均值为
0.86mg/m3，符合《河南省工业企业挥发性
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建议值的通
知》中的限值（2mg/m3）要求。经走访，冀祥
新区群众反映该公司生产期间气味对其没
有影响。

七、是否属实：属实
八、办结目标：1.对金龙汽贸园喷漆作

坊加大巡查力度，杜绝该喷漆作坊“死灰复
燃”。2.对河南全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加大
执法力度，如发现问题将依法查处，及时消
除环境污染隐患。

九、处理和整改情况：经调查处理，该

问题已于2023年12月9日办结，具体情况
如下。

整改情况
1.关于“辉县市北云门镇辉薄路上，金

龙汽贸园有间喷漆房气味大”问题
该问题已于 2023年 12月 9日办结。

金龙汽贸园喷漆作坊的喷漆房及设备已全
部自行拆除，目前已拆除到位。

2.关于“辉县市冀屯镇河南全新机电
噪声大”问题

该问题已于2023年12月9日办结。该
公司已保证今后在生产期间将生产车间大
门进行关闭作业，绝不出现噪声扰民情况。

3.关于“辉县市冀屯镇河南全新机电
喷漆气味刺鼻”问题

该问题已于 2023年 12月 9日办结。
该公司已保证喷漆作业时，在密闭的厂房
内进行作业，成品晾干期间将仓库大门关
闭，在密闭的仓库内进行晾干。

十、是否办结：已办结
十一、责任人被处理情况：无

五
一、序号：31
二、受理编号：D3HA202312070070
三、交办问题基本情况：新乡市封丘县

陈固镇后河村，村支书收村民的钱款，让村
民非法占用村西北角三处、东北角五处、西
南角五处和正南方向两处的耕地盖楼房。

四、行政区域：新乡市封丘县
五、问题类型：生态
六、调查核实情况：举报内容共涉及2

个问题。经调查1个属实、1个不属实，整体
上，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一）关于“新乡市封丘县陈固镇后河
村，村支书收取村民的钱款”的问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封丘县陈固镇纪
委调查核实，后河村党支部书记师国鹏收
取刘毛宁、贺新春、王建利各8000元，共计
收款2.4万元，随后转交给陈固镇土地所原
所长刘高广，因刘高广于2022年11月去
世，问题线索无法进展。

（二）关于“新乡市封丘县陈固镇后河
村，让村民非法占用村西北角三处、东北角
五处、西南角五处和正南方向两处的耕地
盖楼房”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
封丘县陈固镇后河村15处盖楼房位

置，分别位于村西北角刘毛宁、贺新春、贺长
江三处，村东北角杨志祖、贾作英、张彩青、高
兴武、高帅武五处，西南角刘俊河、王宗恒、刘
臣阳、王修江、王建利五处，村正南方向董文
省、董连成两处。封丘县自然资源局对陈固
镇后河村新建15处进行了现场勘测，根据勘
测矢量数据套合封丘县土地利用现状图显
示，上述15处盖房位置地类显示为农村宅基
地，不属于耕地，符合村庄规划。

七、是否属实：部分属实
八、办结目标：加大耕地保护监察力

度，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守牢
耕地保护红线，为粮食安全打好基础。

九、处理和整改情况：经调查处理，该
问题已于2023年12月11日办结。师国鹏
同志身为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在规划
宅基地工作中，违背村内重大事项决策必
须按照“4+2”工作法进行的程序，依据《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三条
之规定，经封丘县陈固镇纪委会议研究，决
定给予师国鹏同志党内警告处分。

十、是否办结：已办结
十一、责任人被处理情况：师国鹏同志

身为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在规划宅基
地工作中，违背村内重大事项决策必须按
照“4+2”工作法进行的程序，依据《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
定，经封丘县陈固镇纪委会议研究，决定给
予师国鹏同志党内警告处分。

六
一、序号：34
二、受理编号：X3HA202312070069
三、交办问题基本情况：新乡市辉县市

孟庄镇慧江商砼厂，无组织排放粉尘，噪声
污染严重；该厂夜间拉料车辆大量往路上
抛撒碎石，扬尘污染扰民。

四、行政区域：新乡市辉县市
五、问题类型：大气
六、调查核实情况：举报内容共涉及2

个问题。经调查1个部分属实、1个属实，整
体上，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一）关于“新乡市慧江混凝土有限公
司无组织排放粉尘，噪声污染严重”的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2023年12月
8日，调查组对新乡市慧江混凝土有限公司
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已于2023年9
月将变压器报停，至今一直处于停产状
态。该公司两条商砼生产线的搅拌机组和
物料输送带均采取全密闭措施；原料库采
取密闭措施，安装有雾森抑尘系统；上料及
搅拌工段配套建有袋式除尘器；厂区门口
安装有进出车辆冲洗装置。现场检查发现
该公司原料库大门在停产期间存在未完全
关闭（离地面约1米）的问题，生产时极易造
成粉尘无组织排放情况。经调取该公司
2023年2月份和4月份在正常生产状态下
的《自行检测报告》，显示该公司生产过程
中无组织排放、噪声排放符合《新乡市生态
环境局关于进一步规范企业颗粒物排放限
值的通知》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1234-2008）2类区标准要求。调
查组对距离该公司较近的路固村村民进行
了走访，未反映该公司在生产时的噪声扰
民情况。综上认定，该公司存在无组织排
放情况属实，噪声污染严重不属实。

（二）关于“新乡市慧江混凝土有限公
司夜间拉料车辆大量往路上抛撒碎石，扬
尘污染扰民”的问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调查组通过调取
查阅该公司近半年的视频监控，显示该公
司自2023年9月停产起至今无物料运输车
辆进出厂区。调查组对较近的路固村村民
进行了走访，反映该公司在正常生产期间
原料运输过程中，个别运输车辆因车速过

快、物料苫盖篷布破损等原因，会造成道路
扬尘、砂石掉落的现象。

七、是否属实：部分属实
八、办结目标：该企业复工复产时，将

加大对该企业巡查力度和执法力度，发现
问题及时处理。

九、处理和整改情况：经调查处理，该
问题已于2023年12月10日办结，具体情况
如下。

1.关于“新乡市慧江混凝土有限公司
无组织排放粉尘，噪声污染严重”的问题

该问题已于2023年12月10日办结，
具体情况如下：

因新乡市慧江混凝土有限公司无生产
用电，原料库大门自动升降装置无法使用，
调查组协调有关人员使用挡板对原料库大
门采取了围挡措施。同时，责令该公司强
化日常精细化管理，有效降低粉尘无组织
排放污染。

2.关于“新乡市慧江混凝土有限公司
夜间拉料车辆大量往路上抛撒碎石，扬尘
污染扰民”的问题

该问题已于2023年12月10日办结，
具体情况如下：

新乡市生态环境局辉县分局加强该公
司停产期间的环境管理，加大厂区及周边道
路洒水保湿保洁频次，严禁超载、超速及苫
盖不严车辆出入厂区，严防运输车辆出现
跑、冒、滴、漏现象，有效解决扬尘污染问题。

十、是否办结：已办结
十一、责任人被处理情况：无

七
一、序号：41
二、受理编号：D3HA202312070042
三、交办问题基本情况：新乡市新乡县

翟坡镇长兴铺村东北侧，新乡市新昊新型材
料有限公司东侧，有一无名化工厂，废水未
经处理直接排放，无营业手续和环评手续。

四、行政区域：新乡市新乡县
五、问题类型：水
六、调查核实情况：举报内容共涉及3

个问题。经调查2个不属实、2个属实，整体
上，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一）关于“新乡市新昊新型材料有限
公司东侧，有一无名化工厂”问题

经查，该举报问题不属实。2023年12
月8日，联合调查组对群众反映新乡市新昊
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东侧进行检查，东侧紧
邻为河南轩特齿轮制造有限公司，河南轩
特齿轮制造有限公司东侧为农田，没有无
名化工厂。

（二）关于“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问
题

经查，该举报问题属实。2023年12月
8日，联合调查组对河南轩特齿轮制造有限
公司进行检查，该公司车间正在生产，2台
超音频感应加热机有少量冷却水产生，冷
却水通过公司雨水管网排入城市污水管
网。2023年12月8日，新乡市生态环境局
新乡县分局委托河南省万华环境检测有限
公司，对该公司车间门口雨水管网内冷却
水进行检测，检测项目：pH值、化学需氧量、
氨氮、总磷，检测结果：pH 值 8.0（限值
6.5-9.5）、化 学 需 氧 量 19mg/L（限 值
300mg/L）、氨氮0.818mg/L（限值25mg/L）、
总磷0.2mg/L（限值5mg/L），依据《污水排
入 城 镇 下 水 道 水 质 标 准 》(GB/
T31962-2015)，检测结果符合污水排入城
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三）关于“无营业手续和环评手续”问
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河南轩特齿轮制
造有限公司有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721MA45BP269M。2021 年 2 月 1
日，该公司在网上填报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
编号为91410721MA45BP269M001X。现
场检查发现，该公司建设有未经环评审批的
2台超音频感应加热机和1台井式回火炉。

七、是否属实：部分属实
八、办结目标：要求该公司自行拆除2

台超音频感应加热机和1台井式回火炉。
加大对该公司的监管力度，发现环境违法
行为依法依规进行查处，为人民群众营造
良好的生活环境。

九、处理和整改情况：经调查处理，该
问题已于2023年12月11日办结，具体情况
如下。

（一）整改情况
该问题已办结。经联合调查组现场确

认，2023年12月9日，该公司已自行拆除2
台超音频感应加热机和1台井式回火炉。

（二）处理情况
河南轩特齿轮制造有限公司“冷却水

排入管网”和“未经环评审批建设了2台超
音频感应加热机、1台井式回火炉”环境违
法行为，该公司于2023年12月9日已自行
拆除2台超音频感应加热机和1台井式回
火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
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
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
不予行政处罚”。综上所述，鉴于该公司已
主动对2台超音频感应加热机、1台井式回
火炉进行拆除，且排入管网的冷却水经检
测符合标准，未造成危害后果，不再进行处
罚，并将检测报告在公司门口进行公示，向
附近村民解释宣传工作。

十、是否办结：已办结
十一、责任人被处理情况：无

八
一、序号：42
二、受理编号：X3HA202312070072*
三、交办问题基本情况：举报新乡市恒立

化工有限公司：1.该厂从取得经营许可证以
来，从未实际经营，许可证项下的处置许可量
以每吨300元~500元不等卖给山东人在运
营，11类煤焦油和其他焦油类经营，中途会产
生直接买卖情况。2.乳化液和溶剂类液体废
物随意在河沟或者空旷地直接排掉。3.精馏
残渣液体私自出售，固体送到附近煤场配煤
烧掉。4.厂区内装置是之前的高温油装置，从

取得经营许可证以来未开启过，更不存在运
行的情况。5.怀疑厂区没有污染防治设备或
者根本没有开启过，周围味道刺鼻，影响居民
正常生活。6.废水直排到地下，严重造成水污
染。此件为标*的重点件。

四、行政区域：新乡市辉县市
五、问题类型：土壤
六、调查核实情况：举报内容共涉及6

个问题。经调查5个不属实、1个部分属实，
整体上，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一）关于“该厂从取得经营许可证以
来，从未实际经营，许可证项下的处置许可
量以每吨300元~500元不等卖给山东人在
运营，11类煤焦油和其他焦油类经营，中途
会产生直接买卖情况”的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新乡市生态环
境局辉县分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该公司
未生产，通过调阅该公司自经营以来历年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生产及成品处置台账
查证：2018年前结余危废原料4397.825吨，
结余成品1316.19吨；2018年共收取危废原
料39311.291吨，生产处置34995.85吨，成
品产出34997.85吨，成品出库32704.84吨，
结 余 成 品 697.376 吨 ，结 余 危 废 原 料
8713.266吨；2019年共收取危废54846.214
吨，生产处置53853吨，成品产出53863吨，
成品出库56700.51吨，成品库存761.69吨，
结余危废原料9706.48吨；2020年共收取危
废原料26479.805吨，生产处置29541.921
吨 ，成 品 产 出 28966.55 吨 ，成 品 出 库
28966.55吨，成品结余1275.14吨，结余危
废原料6644.364吨；2021年共收取危废原
料13847.325吨，生产处置12143.547吨，成
品产出12113吨，成品出库10835.58吨，成
品结余2552.56吨，结余危废原料8348.142
吨；2022年共收取危废原料8274.37吨，生
产处置10130.051吨，成品产出10158.051
吨，成品出库 12013.235 吨，成品结余
697.376 吨，结余危废原料 6492.461 吨；
2023年至今共收取危废原料9149.708吨，
生产处置6890.8吨，成品产出6193.68吨，
成品出库 4327.176吨，成品结余 2563.88
吨，结余危废原料8751.369吨。

2018 年~2023 年共收取危险废物
151908.713吨，生产处置147555.169吨，成
品 产 出 146292.131 吨 ，成 品 出 库
145547.891吨。成品结余2563.88吨，存放
于5号罐（743.14吨）、7号罐（1732吨）、西1
罐（88.74吨）。结余危废原料8751.369吨，
存放于8号罐（甲醇715.8吨）、9号罐、10号
罐、地罐（精馏残渣6098.151吨）、2号罐（矿
物油 14.914 吨）、3 号罐（煤焦油:550.154
吨）、11号罐（异丙苯1185.32吨）、1号罐（废
有机溶剂:187.03吨）。

通过对以上数据核实，数据相符。未
发现该公司在危废处置过程中存在转卖他
人经营和直接买卖的情况。

（二）关于“乳化液和溶剂类液体废物
随意在河沟或者空旷地直接排掉”的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乳化液和溶剂
类液体废物是该公司的原料，乳化液通过
萃取、分馏、催化、精馏、精制调质等工序，制
备了燃油。经查阅台账及危废转移联单，
该公司于2018年收取乳化液0.2吨，生产处
置0吨，结余原料0.2吨；2019年收取乳化
液5.125吨，生产处置0吨，结余原料5.325
吨；2020 年收取乳化液 2.2 吨，生产处置
7.525吨，结余原料0吨；2021年收取乳化液
0.685吨，生产处置0.685吨，结余原料0吨；
2022年收取乳化液0.714吨，生产处置0吨，
结余原料0.714吨；2023年乳化液生产处置
0吨，结余原料0.714吨；2023年危废经营
许可证变更后取消乳化液的资质。

2018年前结余有机溶剂124.415吨，
2018年收取废有机溶剂302.87吨，生产处
置0吨，结余有机溶剂427.285吨；2019年
收取有机溶剂24.29吨，生产处置0吨，结余
有机溶剂451.575吨；2020年收取废有机溶
剂1991.868吨，生产处置2443.443吨，结余
有机溶剂0吨；2021年收取废有机溶剂80
吨，生产处置 40.055 吨，结余有机溶剂
39.945吨；2022年收取废有机溶剂396.85
吨，生产处置 249.765 吨，结余有机溶剂
187.03吨；2023年收取废有机溶剂0吨，生
产处置0吨，结余有机溶剂187.03吨。

2018年~2023年共收取乳化液8.924
吨，生产处置8.21吨，结余0.714吨；收取废
有机溶剂2795.878吨，生产处置2733.263
吨，结余有机溶剂187.03吨。乳化液储存
于3号罐，废有机溶剂储存于1号罐。

该企业东临道路，西临农田，南临农
田，北临乡村道路。调查组对企业四周进
行勘查，该企业四周无河沟或空旷地，未发
现倾倒现象。经走访周边群众，未反映该
公司随意倾倒乳化液及溶剂类液体现象。

（三）关于“精馏残渣液体私自出售，固
体送到附近煤场配煤烧掉”的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经调查组核实，
该公司收取的精馏残渣为液体及半固态，
液体直接入罐，半固态加热至液体入罐，属
该公司的原料，通过萃取、分馏、催化、精馏、
精制调质等工序，制备了燃油。查阅台账
及危废转移联单，该公司2018年共收取精
馏残渣 13311.971 吨，生产处置 8054 吨，
2019年共收取精馏残渣25533.746吨，生产
处置 27882 吨；2020 年共收取精馏残渣
12146.9吨，生产处置13726吨；2021年共
收取精馏残渣1773.817吨，生产处置1025
吨；2022年共收取精馏残渣2492.8吨，生产
处置1425.433吨；2023年共收取精馏残渣
4994.41吨，生产处置4213.8吨。

2018 年~2023 年共收取精馏残渣
60253.644吨，生产处置56326.233吨，精馏
残渣厂内现库存6098.151吨，储存于9号
罐、10号罐、地罐。

该公司所处乡镇及附近乡镇无煤场，
精馏残渣是该公司的原料，用于制备重油
和船舶燃料油等。其次生危废为油罐底泥
（形态为湿渣）。经查阅该公司次生危废台
账，产生的次生危废（734.61吨）均交由有
资质第三方公司转运处置，现场已提供危

废协议和联单。经查阅12369举报平台，无
针对反应该企业危险废物私自出售和随意
倾倒的举报内容。

（四）关于“厂区内装置是之前的高温
油装置，从取得经营许可证以来未开启过，
更不存在运行的情况”的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经查阅该企业
前身河南永胜能源化工集团的相关环保手
续，显示该企业年加工10万吨煤焦油转化
清洁能源项目采用中低温煤焦油作为原
料，该公司的生产装置为中低温煤焦油加
工装置，并非高温油装置。中低温煤焦油
制取高清洁燃油的方法在2012年11月14
日取得了国家专利局的专利证书。该企业
的煤焦油的处置便是利用该工艺处置，生
产燃油产品。

（五）关于“怀疑厂区没有污染防治设
备或者根本没有开启过，周围味道刺鼻，影
响居民正常生活”的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调查组现场
检查时，发现生产区二单元V203塔底液回
收罐排污阀门法兰损坏泄漏、六单元塔底
再沸器F010设备出口盲板处漏油、九单元
p070进口阀门法兰损坏泄漏及原料入库间
房顶腐蚀密封不严，现场有明显气味。工
艺废气1经两级冷凝后进入管式炉燃烧器
（低氮燃烧）内燃烧；工艺废气2经二级冷
凝+活性炭吸附/脱附装置处理，尾气经
15m高排气筒排放；储罐类废气经UV光
氧+活性炭吸附处理经 15m高排气筒排
放。锅炉燃烧（低氮燃烧）废气经8m高排
气筒排放。

现场查看废气治理设施，并查阅该公司
废气治理设施运行台账、废水治理设施运行
台账，该厂生产期间污染防治设施均运行正
常。经查看2023年12月11日的废气检测报
告，排放废气浓度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GB16297-1996）标准限值要求。

经走访，周边群众未反映该公司有刺鼻
气味。综上认定，该公司没有污染防治设施
或者没有开启过不属实，厂区有气味属实。

（六）关于“废水直排到地下，严重造成
水污染”的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该公司建有一
座污水处理站，废水处理工艺：隔油+气浮+
絮凝。厂区废水进入调节池，匀化水量水
质，进入隔油池进行隔油，隔油后进入气浮
器，经处理后进入絮凝沉淀池，加入絮凝剂
进行沉淀。沉淀后进入清水池，回用于地
面清洗、预处理工序、冷却系统补水，废水
循环利用不外排。经查阅该公司2023年9
月7日土壤和地下水检测报告显示，土壤检
测结果符合《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中的
第二类用地标准限值要求。地下水水质符
合《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中的Ⅲ类标准限值要求。

调查组经走访周边群众，未反映该公
司存在废水直排现象。

七、是否属实：部分属实
八、办结目标：对该企业加大巡查力

度、加强执法力度，如发现环境违法行为将
依法依规查处，同时，举一反三要求辉县市
对辖区内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危险废物产
生单位的监管力度，确保涉危险废物企业
规范储存、依法转运。

九、处理和整改情况：经调查处理，该
问题已于2023年12月11日办结。

关于“怀疑厂区没有污染防治设备或
者根本没有开启过，周围味道刺鼻，影响居
民正常生活”的问题

2023年12月11日，该公司漏油点位已
更换螺丝及垫片；原料入库间房顶已重新
更换完成，气味问题已得到有效解决。

十、是否办结：已办结
十一、责任人被处理情况：无

九
一、序号：59
二、受理编号：D3HA202312070081
三、交办问题基本情况：新乡市辉县市

南村镇北东坡村,村内未修建柏油路，还是
原来的水泥路，存在扬尘污染，影响出行，
希望尽快处理此问题。

四、行政区域：新乡市辉县市
五、问题类型：其他污染
六、调查核实情况：举报内容共涉及1

个问题。经调查举报问题属实。
关于“村内未修建柏油路，还是原来的

水泥路，存在扬尘污染，影响出行”的问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调查组于2023年12

月9日现场调查，发现该村有3条村内道路，均
为水泥路面，其中在第1条道路（东西走向）路
边发现有泥土杂草，未及时清扫、洒水保湿，
产生扬尘。第3条道路路面有部分破损。

七、是否属实：属实
八、办结目标：加强道路清扫、道路保

湿，避免扬尘，对第3条道路路面有部分破
损，将制定目标和时间进行修补，切实为村
民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

九、处理和整改情况：经调查处理，该
问题已于2023年12月10日阶段性办结。
2023年12月10日已对第1条道路路面存
在的泥土杂草进行清理，目前已整改到
位。北东坡村委会已制定保洁员工作管理
制度，由专人负责，每日对村3条道路进行
清扫保湿，不再出现路面扬尘现象。

十、是否办结：阶段性办结
十一、责任人被处理情况：无

十
一、序号：83
二、受理编号：D3HA202312070080
三、交办问题基本情况：新乡市辉县市

冀屯镇东北流村东侧石门河西侧，无名废
品加工厂，烧废品时黑色气体直排，气味难
闻，在别人耕地上倾倒垃圾无人管理。

四、行政区域：新乡市辉县市
五、问题类型：大气
六、调查核实情况：举报内容共涉及3

个问题。经调查1个属实、2个不属实，整体
上，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一）关于“无名废品加工厂”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群众反映的无
名废品加工厂实际为辉县市德振塑料有限
公司，调查组2023年12月8日对辉县市冀
屯镇东北流村石门河西侧进行现场核查，
辉县市冀屯镇东北流村原地址为塌陷区，
现全村整体搬迁至辉县市冀屯镇冀祥新
区，冀屯镇东北流村原地址石门河西侧除
耕地、水面以外仅有一处建筑物，即辉县市
德振塑料有限公司，与举报内容地址相符。

（二）关于“烧废品时黑色气体直排，气
味难闻”问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调查组2023年12
月8日进行现场核查，该企业未生产。该企
业挤塑机车间二次密闭不严，挤塑机车间
顶部装有两台小型排风扇，另二次密闭车
间外东侧有两台大排风扇，墙体破损严重，
会造成生产时废气不能有效收集，产生无
组织排放，造成气味难闻。经对该企业厂
外四周排查，发现该企业厂区外东北、石门
河西侧河堤旁有两处焚烧痕迹，残余有未
焚烧尽的旧衣服、废三角带等物品，该企业
表示在设备维修时产生的废旧三角带和生
活垃圾等物品，自行进行了焚烧处理，焚烧
时会产生黑色气体，造成气味难闻。

（三）关于“在别人耕地上倾倒垃圾无
人管理”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调查组2023年
12月8日进行现场核查，该企业东、西、南侧
全部为农田，北侧为村道，村道北侧为农
田，未发现在耕地内倾倒垃圾现象。经查
询12369举报热线，2021年至今未接到有
关该企业在别人耕地上倾倒垃圾问题的举
报电话。经走访该企业周边耕地农户，表
示未发现该企业在耕地上倾倒垃圾的情
况。经冀屯镇政府、冀屯镇东北流村委会
证明，未接到有关该企业在别人耕地上倾
倒垃圾的举报。

七、是否属实：部分属实
八、办结目标：冀屯镇人民政府将加大

对辉县市德振塑料有限公司巡查和监管力
度，及时消除环境污染隐患，杜绝问题反弹。

九、处理和整改情况：经调查处理，该
问题已于2023年12月11日办结。经与企
业负责人进一步了解，因生意不好、厂房有
塌陷等原因，自愿拆除设备，今后不再经
营。生产设备已于2023年12月10日拆除。

十、是否办结：已办结
十一、责任人被处理情况：无

十一
一、序号：122
二、受理编号：X3HA202312070005
三、交办问题基本情况：新乡市卫滨区

世纪新城1号楼业主：楼顶电梯房有噪声，
与物业沟通多次不给解决。

四、行政区域：新乡市卫滨区
五、问题类型：噪声
六、调查核实情况：举报内容共涉及2

个问题。经调查2个属实，整体上，举报问
题属实。

（一）关于“新乡市卫滨区世纪新城1号
楼楼顶电梯房有噪声”问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2023年12月9日，
胜利路街道办事处委托河南琢磨检测研究
院有限公司对1—2—3301户客厅（紧邻电
梯井）进行了两次噪声检测，分别是电梯运
行和电梯停运期间。根据《新乡市城市声
环境功能区域划分（2021—2025年）》文件，
本次检测点位属于新乡市中心城区区域环
境 噪 声 1 类 标 准 适 用 区 域 ；按 照

《GB22337-2028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结构传播固定设备室内噪声（等效声
级）排放限值，本次检测点位属于1类功能
区中的B类房间，检测时间段属于昼间，限
值为45分贝。第一次为电梯运行状态下检
测，检测时间为2023年12月9日20时，检
测结果为33分贝，第二次为电梯停运状态
下检测，检测时间为2023年12月9日20时
8分，检测结果为33分贝，检测结果在限值
范围之内。同时，通过走访该小区1号楼2
单元同一电梯相同户型中高层业主，共走
访了6户，分别为居住在1—2—1001号、1—
2—2401号、1—2—2501号、1—2—2601号、
1—2—2801号、1—2—3201号的业主。其
中，1—2—3201反映电梯运行存在噪声，其
他未反映噪声扰民。

（二）关于“举报人与物业沟通多次不
给解决”问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物业公司承认多次
接到过1号楼楼顶电梯房有噪声的反映，也
与投诉业主多次对接，联系了卫滨区市场监
管部门携带便携式噪声检测仪器现场进行
检测，因不超标所以未主动采取降噪措施。

七、是否属实：属实
八、办结目标：增加隔音降噪措施，进

一步减少噪声影响，按照电梯特种设备要
求节点定期维保，调解居民与物业之间矛
盾，提升物业服务标准，切实将居民诉求尽
最大可能落到实处，保障居民正当权益。

九、处理和整改情况：经调查处理，该
问题已于2023年12月12日办结，具体情况
如下。

（一）整改情况
1.关于“新乡市卫滨区世纪新城1号楼

楼顶电梯房有噪声”问题
深圳市世纪开元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新

乡分公司对1号楼2单元东侧电梯进行了维
保，并对32楼、33楼电梯井墙壁做了隔音。

2.关于“举报人与物业沟通多次不给
解决”问题

深圳市世纪开元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新
乡分公司加强工作人员管理，提高服务意
识，对员工再培训再要求，做好本职工作，
对居民户反映的问题，尽所能整改落实，维
护居民户合法权益。

（二）处理情况
新乡市卫滨区城乡建设局于2023年

12月10日对深圳市世纪开元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新乡分公司下达约谈通知书，2023
年12月11日约谈了物业公司负责人。

十、是否办结：已办结
十一、责任人被处理情况：无 ③


